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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志科技大學 

學生出國雙聯學位學習及交換學習實施及補助辦法 

102.11.12行政會議制訂 

111.01.07校長核定修訂 

第一條 目的 

本校為拓展學生視野，增進與境外地區姊妹校交流，依據

校際協議書，甄選本校學生至姊妹校進行研修學習，以促

進師生學術及文化交流，訂定「學生出國雙聯學位學習及

交換學習實施及補助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適用資格 

一、具本校正式學籍之大學部與研究所在學學生，透過邀

約或協議，赴姊妹校進行雙聯學位學習、一學期或一

學年的交換學習。 

二、本辦法所指雙聯學位學習及交換學習之學校須為本校

姊妹校且列於教育部外國大學參考名冊。 

第三條 甄選程序 

由各系以選優方式推薦學生後，提報系務會議。獲本校推

薦之申請學生，選派名單皆須再經姊妹校決審後通知結

果，最後錄取名單以國際事務處全球交流組統一簽辦核

准。 

第四條 隨隊老師 

申請者須檢具以下文件，於申請截止日前向各系提出： 

一、學生出國雙聯學位學習或交換學習申請表 

  (表號：A0Q1040107)。 

二、學生出國雙聯學位學習或交換學習家長/監護人切結

同意書(表號：A0Q1040207)。 

三、學生出國雙聯學位學習或交換學習切結保證書 

  (表號：A0Q1040307)。 

四、其他應繳文件：依當學期國際事務處全球交流組公告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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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申請截止日期 

一、第 1 學期(9 月入學)：申請所需文件，須於 4 月 30日

以前繳至國際事務處全球交流組為原則。 

二、第 2 學期(2 月入學)：申請所需文件，須於 10 月 31

日以前繳至國際事務處全球交流組為原則。 

第六條 費用規定 

一、除獲補助外，自理項目包含機票費、簽證費、生活費

等。 

二、住宿及學費依姊妹校規定辦理。 

三、其他依各院系簽署之姊妹校交流協議書或備忘錄議

定。 

第七條 補助程序 

境外姊妹校核發錄取通知後二週內，申請人須檢具以下文

件，向國際事務處全球交流組提出申請。 

一、 學生出國雙聯學位學習或交換學習補助申請表。 

(表號：A0Q1040407) 

二、擬前往之境外姊妹校錄取證明。 

三、學生出國雙聯學位學習及交換學習補助契約書。 

四、境外生須另檢附學海飛颺計畫獎學金資格審查表。 

第三、四款所述文件，由國際事務處全球交流組公告之。 

第八條 補助基準 

一、亞洲地區：一學期者 4.2 萬元；一學年者 8.4 萬。 

二、非亞洲地區：一學期者 6 萬元；一學年者 12萬。 

三、境外生若符合當學期學海飛颺計畫獎學金資格者，補

助金額以前二款的二倍補助之。 

第九條 補助經費來源 

本辦法所需之經費，以外部計畫經費優先為原則，如無校

外資源補助，則由國際事務處全球交流組編列年度預算執

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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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條 學分抵免 

交換學習學生應逕自依境外地區各大學規定申請成績證

明或學分證明，並持完整資料依本校教務處「學生抵免學

分辦法」辦理抵免。 

第十一條應遵守義務 

一、申請人應於雙聯學位學習或交換學習計畫結束返國後

一週內，繳交學生出國雙聯學位學習或交換學習研修

報告(表號：A0Q1040507)、來回登機證明及姊妹校出

具之成績單，以茲確認完成學習。 

二、自研修報告繳交日起，自動放棄該報告及附件的所有

權，無償授權本校為推動業務之任何使用權利。 

三、若有違反行政契約規定之情事，所領補助費用應全數

歸還。 

第十二條在學役男出境緩徵 

一、尚未服兵役之男同學皆具役男身分，須於出國一個月

前至學務處辦理相關事宜。 

二、役男須依法完成相關出國手續，雙聯學位學習或交換

學習計畫結束後，不得滯留境外，如有違反，除依校

規處理外，學生須另負一切法律上之責任。 

第十三條實施與修訂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訂時

亦同。 

 



 
 

 

 

附表一  明志科技大學 

學生出國雙聯學位學習或交換學習申請表 
1. 個人資料 

姓名 

(中文) 

2 吋照片 

同護照拼音 

(First)           (Middle)          (Last) 

性別  生日  

出生日期  

國籍  身分證號碼  

就讀/院系 

學院 

學制 

博士班 

碩士班 

學士班 

年/班級    年   班 

系(所) 

通訊地址  

戶籍地址  

Email  

手機號碼  

電話號碼  

緊急聯絡人姓名 

及電話 

姓名： 

與申請人關係  

電話： 

 

2. 研修計畫 

研修國別  研修學校  

研修類型  雙聯學位學習     交換學習 

研修期間        學年 □秋季班 □春季班 □整學年 

個人說明申請理由 (300字~500字說明赴境外地區研修動機以及修讀計畫) 



 
 

 

 

3. 住宿 

根據交流學生協議規定辦理之。 

 

4. 健康情形 

  如有身心疾病或其他特殊狀況，請敘明之 

 

 
 

 

5. 學生證影本 

正面 反面 

 

6. 檢附資料（請查對應備文件是否已備齊，複印資料的大小應以 A4 紙為

限） 

 

7. 7本人確認 

(1) 以上所填確實無誤，如有不實本人願自負法律責任。 

(2) 於明志科技大學及境外地區姊妹校研修期間遵守相關法律和學校的規章制度。 

 

 

                                                                               

(申請人簽名)                                                       

(日期) 

 

系級主管：                    指導教授／導師：                        
 

  

表號：A0Q1040107 A-1 



 
 

 

 

附表二  明志科技大學 

學生出國雙聯學位學習或交換學習家長/監護人切結同意書 

本人為明志科技大學_________系________(學制)______年級______班學生             之家長/監護人，

茲具結同意本人子弟申請________學年度秋季班春季班整學年 

赴_______________________（國家+研修學校）雙聯學位學習交換學習， 

期間自中華民國_____年____月____日至____年____月____日止。(本欄由國際事務處全球交流組填寫) 

一、本人保證督導敝子弟於出國研修期間遵守兩校之規定及當地法令。 

二、本人同意提供敝子弟於出國研修期間在當地學習、生活、醫療、保險及交通等所需之經濟支援。 

三、本人瞭解子女在出國研修期間應自負生活安全之責任，明志科技大學善盡學術交流之行政服務事宜，

並不負責學生在國外的生活照顧及法律責任。 

四、本人同意敝子弟於研修期間非因不可抗力之因素，不得以任何理由中輟留學國之學業。於期滿後，亦

不得滯留該留學國或延遲返國，並須於明志科技大學規定時間內返校報到及完成學業。 

五、本人同意敝子弟若因參加交換/雙聯學習影響(當學期或未來)之畢業時間及其餘個人安排，或有學分抵

免之問題，敝子弟須自負全責。 

六、本人同意敝子弟於研修期間應專注學習，不可於當地從事任何勞務工作(因課程需求，事先明志科技

大學核備者不在此限)或違法打工。 

七、本人將與明志科技大學保持聯繫，並隨時協助校方與敝子弟間之聯繫。 

本人已詳閱並同意上揭全部敘述，如有違反，本人及敝子弟願放棄與此事務相關之法律先訴權並自負一切

法律責任，恐口說無憑，特立此書為證。 

 

此致 

 

明志科技大學 

 

 

 

 

 

 

本切結同意書確為本人之家長/監護人同意並親自簽名，如有假冒簽名者，願自負一切責任並按校規處置。  

本校            系/所學生            簽名：             日期：            

 

  

立具結保證書人（家長/監護人）：             （親筆簽名+蓋章） 

身分證字號：                                  

住    址：                                       

電    話：                                       

立 書 日 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A-2 表號：A0Q1040207 



 
 

 

 

附表三  明志科技大學 

學生出國雙聯學位學習或交換學習切結保證書 
學生_____________(以下簡稱本人)，為明志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__________系________ (學制)______年級______班

學生。申請於________學年度秋季班春季班整學年 

赴_______________________（國家+研修學校）雙聯學位學習交換學習， 

期間自中華民國_____年____月____日至____年____月____日止。(本欄由國際事務處全球交流組填寫) 

1.□雙聯/交換學生所錄取學校之互惠條件，若條件有變動，依該校及本校通知為準。 

2.□出國研修之相關支出(如機票、簽證、生活費或學費等)原則自理(領取學校補助者另依本校規定辦理)，本人願擔保自

己身體及經濟狀況可負擔出國研修之進行，並須自行購買足額(至少 300 萬以上)且涵蓋出國研修期間之醫療、意外

保險(自去程搭機日至返程搭機日)，若未依規定購買保險，本校有權取消錄取資格。 

3.□出國研修期間，於學業及生活上願全力維護本校及交換學校之校譽，密切與本校(系所及國際事務處全球交流組)保持

聯繫，恪遵兩校之一切規定，並不得做出有損兩校校譽之情事，本人知悉出國研修期間不可從事各類勞務工作(因課

程需求，事先向本校核備者不在此限)或違法打工，如有違反情況須同時接受兩校校規及當地法規處置。 

4.□本人遵守本校規定不得私自變更出國研修期限，並須於雙聯/交換學校規定之時間內至該校報到，研修結束後，本人

最遲須於 5 日內(於大二下出國研修者為課程全數結束後 2 日內)返台，不得滯留境外，本人另須依本校國際事務處

全球交流組公告，於規定時間內繳交出國抵校報到單及返台報到單。 

5.□出國研修期間，不可於本校辦理休、退學，本人應依規定繳交本校全額學雜費以保留學籍，並須自行處理相關出國相

關手續(包含因參與出國研修而衍伸的個人事務)。 

6.□出國研修期間若有須辦理之校內事務仍須依照本校各單位公告之時程辦理，本校無替本人特別安排之義務。 

7.□具役男身分之雙聯/交換學生，須依法完成各相關手續，並於出國研修結束後，於所辦理之兵役緩徵核准時效日前準

時返國，如有違反情況，本人除須自負一切法律責任外，本校往後有權不予同意代辦本人於本學制內之任何出國兵

役緩徵申請。 

8.□出國研修期間本人應自負生活安全之責任，本校將善盡學術交流之行政服務事宜，但不負責本人在海外的生活照顧

及法律責任。 

9.□出國研修所修習課程依照雙聯/交換學校當學期開課資料為準，本校及雙聯/交換學校不保證所開課程能完全符合本人

之需求，且本人所修之學分不得低於雙聯/交換學校及本校之規定，學分抵免事宜悉依本校相關辦法辦理，若因出國

研習影響(當學期或未來)之畢業時程，或有學分抵免之問題，本人須自負全責。 

10. 本人須於出國研習期限屆滿後返國，並於返國後一週內，依本校國際事務處全球交流組公告之規定之格式繳交交流

學習研習報告(若有受領其他校外機構之補助也須依其規定繳交報告)，返國後應履行相關義務，協助本校相關單位辦

理推廣活動，與本校同學分享經驗並提供相關諮詢與必要資訊。 

11. 本人同意無償授權本校使用出國研修心得報告之影(肖)像、文字檔案，得將其製作成出版品及數位形式檔案，於校內

提供教學、研究與公共服務用途之公開傳輸、公開播送與網路線上閱覽下載。若因教學研究必要，得重製該著作。 

12.□本切結書未盡相關事宜，應依明志科技大學相關規定辦理，明志科技大學保留本切結書之最終解釋權。 

 

本人已詳閱並同意上揭所述事宜，如有違反，願放棄與此事務相關之法律先訴權並自負一切法律責任，恐口說無憑，特

立此書為證。 

 

此致 

   明志科技大學  

 

 

 

本切結保證書確為本人之家長/監護人同意並親自簽名，如有假冒簽名者，願自負一切責任並按校規處置。  

本校_________系/所學生__________________簽名：           日期：             

立具結保證書人：                                                                                                                                                      (親筆簽名+蓋章) 

學          號：  

聯  絡  電  話：  

地          址：  

家 長/監 護 人： (親筆簽名+蓋章) 

立  書  日  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A-3 表號：A0Q1040307 



 
 

 

 

附表四  明志科技大學 

學生出國雙聯學位學習或交換學習補助申請表 

第    次申請(同一學制內每人限補助乙次)                  申請日：   年   月   日 

學生姓名  系 級 
       系 

學 號  性別  
年    班 

就學身分 □本國學生 □外籍生/國籍：              □僑生(含港澳生)國籍：              

研修類型 □雙聯學位學習 □交換學習 

研修期間        學年 □秋季班 □春季班 □整學年     

擬前往之 

學校 

研修國家  是否為本校姊妹校 □是  □否 

中文名稱： 

英文名稱： 

參加學生係本學制首次申請「學生出國雙聯學位學習及交換學習補助」，保證未重複提出補助申

請，且未向校外或本校其他單位申請補助，並已確認本申請表及檢附資料正確無誤。 

                                                              申請人簽章：             

院級主管  系級主管  導師/指導教授  

文件 

審查 

□ 擬前往之國外學校錄取證明。 

□ 學生出國雙聯學位學習及交換學習補助契約書。 

□ 學海飛颺計畫獎學金資格審查表(境外生須檢附)。 

書面審查結果： 

□ 不符合規定，原因：            。 □ 符合規定。 

核定獎學金：            元 

經費來源： □校外預算：計畫名稱：         。 □校內預算：預算單位：         。 

 

審查人：                   (國際事務處審查核章) 

全球交流組長：               

教務長  
教學資源 

中心 
 國際長  

校長核決  

核銷 

國際長   
全球交流  

組長  
 

院級 

主管 
 

系級  

主管  
 

校長   
會計  

主任  
 教務長   

教學資源中

心  
 

  

※
核
銷
：
一
式
一
聯
：
申
請
人↓

系
級
主
管↓

院
級
主
管↓

國
際
事
務
處↓

教
學
資
源
中
心↓

教
務
長↓

會
計
主
任↓

校
長↓

會
計
室↓

國
際
事
務
處↓

申
請
人 

※
申
請
：
一
式
一
聯
：
申
請
人↓

導
師/

指
導
教
授↓

系
級
主
管↓

院
級
主
管↓

國
際
事
務
處↓

教
學
資
源
中
心↓

教
務
長↓

校
長↓

國
際
事
務
處↓

申
請
人 

A-4 表號：A0Q1040407 



 
 

 

 

附表五  明志科技大學 

學生出國雙聯學位學習或交換學習研修報告（封面） 

 
年    月    日 

學生姓名  系 級 
         系 

學    號  
   年    班 

研修類型 
 雙聯學位學習 

 交換學習 
研修地點  研修期間 

自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研修學校 
中文： 

英文： 

校長 系級主管  

 

院級主管 

 

全球交流組 

組長 

 

 

 

國 際 長 

 

教 務 長 

 

【說明】研習內容由次頁開始 (不含封面及相關影像，內容字型大小為 12 號字，單行間

距)，應包括下列各項： 

1.研修經過 

2.研修之心得與建議 

3.研修成果 

(以上內容至少兩頁) 

 

A-5 表號：A0Q1040507 


